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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

固原市

财 政 局 文 件

固财（采）发〔 〕 号

固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
劳务报酬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

家劳务报酬支付行为，维护评审专家、预算单位的合法权益，按

照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自查自纠

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（采）发〔2023〕463号）的要求，我局于

1 1 月组织开展固原市本级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自查自纠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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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1 6〕1 98号）、固原市财政局《关于转发<自治区财政

厅关于明确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有关事项的通知>的通知》

（固财（资采）发〔201 9〕503号）及《关于转发<宁夏回族自治

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固财函〔2022〕1 1 7号）等。

二、范围及内容

（一）自查自纠范围。各主管预算单位统筹本部门及所属预

算单位对 2022年以来的适用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的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情况开展自查自纠，包括

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（含零星采购）、集中采购目录外且预算金

额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。

（二）自查自纠内容。本次自查自纠主要围绕政府采购评审

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情况，具体包括五个方面。

1、支付主体是否合规：如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是否由集

中采购机构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；集中采购目录外且预算金额

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是否由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

劳务报酬等；

2、支付人员是否合规：如是否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（如

采购人代表、监督人员、代理机构人员等）支付劳务报酬；是否

对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，或者在评审活动中有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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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行为的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等；

3、支付标准是否合规：如是否按照评审专家到达参加项目评

审地点签字报到为开始至在评审报告上签字为结束计算劳务报

酬；是否将就餐、休息时间纳入劳务报酬计算时间；是否对参加

同一项目复审的原评审专家重复支付劳务报酬；是否严格按照其

他劳务支付标准支付等；

4、支付流程是否合规：如是否在评审项目结束后 1 5个工作

日内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；是否通过转账等非现金形式支付

劳务报酬；是否通过制作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发放表（需注明项目

名称、评审时间、评审专家姓名、支付总额、收款账号等信息）

并由评审专家签字确认后支付劳务报酬等。

5、其他方面：如是否存在由社会代理机构前期垫付评审专家

劳务报酬，后期再由采购人向代理机构支付的情形；是否存在评

审专家故意拖延评审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劳务报酬、索要超额报酬

的情形；是否对已经支付但后期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评审专

家劳务报酬未予收回的情形；是否存在评审专家对有义务配合答

复供应商询问、质疑、投诉、举报等事项时要求支付劳务报酬的

情形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报送要求。各主管预算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负责，

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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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并于 2023年 1 1 月 30日前由各主管预算单位汇总形成自查

自纠报告，后附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自查自纠问题台账》

（见附表）、加盖公章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发放表、支付劳务报酬

银行回单等凭证复印件等报送至固原市财政局会计法规与政府采

购科（行政中心 1 074室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 gyzfcgb@1 63. com。

对自查自纠工作中发现问题的要明确到采购人、采购项目及具体

问题情形，对发现的其他涉及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问题及相关

意见建议请一并予以报送。

（二）系统记录。自 2024年起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每个

评审项目结束后采购人或其委托的社会代理机构应当及时在“宁

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”“评审专家劳务报酬”模块（以下简称“系

统”）核对拟支付劳务报酬的评审专家人员信息、记录评审项目的

具体评审时间及支付金额等，并在实际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后

在系统记录实际支付时间，并将支付凭证上传。系统将实时记录

并提醒集中采购机构、采购人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情况。

（三）线索征集。从 2023年 1 1 月 20日起至 1 2月 20日，

面向社会征集关于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的问题线索以及相关意

见建议。评审专家和社会公众如掌握相关问题线索，可以通过“宁

夏政府采购网”“线索征集”栏目予以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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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自查自纠问题台账

固原市财政局

2023年 1 1 月 3日

固原市财政局 2023年 1 1 月 3日印发


